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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税法的分类 本节大纲要求： (一)掌握按税法的内容所做的

分类：税收实体法、税收程序法 (二)按税法效力所做的分类

：税收法律、税收法规、税务规章 本节具体内容： 来源

：www.100test.com来源：考试大本文来源:百考试题网 一、按

税法内容分类： (一)税收实体法：是规定税收法律关系主体

的实体权利、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。是税法的核心内容 税

收实体法的结构具有规范性和统一性的特点，具体表现在税

种与税收实体法的一一对应性，一税一法和税收要素的固定

性 我国税收实体法内容包括 流转税法——增值税、营业税、

消费税和关税 所得税法——个人所得税、企业所得税、外商

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财产税法——房产税、城市房地

产税 行为税法——印花税、车船使用税 1、纳税义务人 (1)、

含义：税法规定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，也称纳税

主体，一般分为自然人和法人 (2)、与纳税人有关的概念有： 

①.负税人：实际负担税款的单位和个人，纳税人如果能够通

过一定途径把税款转嫁或转移出去，纳税人就不再是实际负

担税款的单位和个人。我国造成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致的主

要原因是价格与价值背离，引起税负转移或转嫁。 ②.代扣代

缴义务人：有义务从持有的纳税人收入中扣除其应纳税款并

代为缴纳的企业、单位或个人。如个人所得税以支付所得的

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。 ③代收代缴义务人：是有义务借

助与纳税人的经济交往而向纳税人收取应纳税款并代为缴纳



的单位，主要有受托加工单位、生产并销售原油、重油的单

位等 ④代征代缴义务人：受税务机关委托而代征税款的单位

和个人。 ⑤纳税单位：是申报缴纳税款的单位，是纳税人的

有效集合 2、课税对象 课税对象是征税的对象，是税法中规

定的征税的目的物，是国家据以征税的依据。通过规定课税

对象，解决对什么征税的问题。 (1)课税对象是构成税收实体

法要素中的基础性要素 课税对象是一种税区别另一种税的原

因 课税对象体现着各种税的征税范围 其他要素的内容一般都

是以课税对象为基础确定的(如纳税人、税率、纳税环节、减

免税等) 编辑特别推荐： 海量题库有免费!预测压题,名师解析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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